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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17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6 
各项国际毒品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德国、以色列、日本、大韩民国、土耳其和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修订草案 
 

促进开展国际合作，应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 

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 

 
 麻醉药品委员会， 

 关切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继续对公共

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注意到就国际管制物质进行报告和分享信息的重要价值，但关切地注意

到，对于这些物质的认知仍然存在知识上的差距，还关切地注意到，这些差距

在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方面甚至更为巨大， 

 认识到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市场的发

展特点迅速多变， 

 深刻关切正如一些国家和区域报告所述，甲基苯丙胺的纯度和供应量增

加，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正在持续不断地使用和进行交易，构成与国际管制药物

类同的风险， 

 担心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有机会利用对这些物质的需求， 

 注意到已经被确认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风险的一些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现已

在某些会员国内受到国家管制，包括临时暂行的管制措施， 

 还注意到发现和管制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可能伴随着对卫生和执法部门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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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2000 年 3 月 15 日第 43/10 号决议，主题是促进开展区域和国际合

作，打击非法制造、贩运和消费合成药物，特别是苯丙胺类兴奋剂， 

 还回顾其 2005 年 3 月 11 日第 48/1 号决议，主题是促进就国际毒品管制公

约未加管制的物质的滥用和贩运新趋势交流信息， 

 又回顾其 2012 年 3 月 16 日第 55/1 号决议，主题是促进开展国际合作，应

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构成的挑战， 

 回顾其 2013 年 3 月 15 日第 56/4 号决议，主题是加强国际合作，查明和报

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还回顾其 2014 年 3 月 21 日第 57/9 号决议，主题是加强国际合作，查明和

报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涉及这类物质的事件， 

 又回顾经《1972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和 1971 年

《精神药物公约》2赋予世界卫生组织的职能， 

 认识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全球“合成药

物监测：分析、报告和趋势”方案正在不断取得成功，通过采取的措施提高了

对合成药物问题的认识，这些措施除其他外，包括分别监测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的制造和使用，以及这些物质的贸易和

贩运，并注意到实施这种方法取得的进展， 

 还认识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预警咨询的重要

价值，以及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国际行动项目在改进对新型精

神活性物质问题认识方面不断取得的成功， 

 1. 鼓励会员国继续监测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基

苯丙胺）的构成、生产和分销方面的趋势，包括利用互联网进行的销售，以及

这些物质在其各自国家境内的使用状况和有害后果； 

 2.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和其他有关组织继续通过适当的双边和多边渠道，就新型精神活性

物质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特别是就其使用状况、法医数据和

监管，以及对公共健康和安全的风险，包括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剧毒性和依赖性

的证据，交流信息和专业知识； 

 3. 鼓励会员国在使用状况信息和对公众风险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立法，

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旨在减少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

基苯丙胺）的供应和需求； 

 4. 还鼓励会员国发展适用于与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

括甲基苯丙胺）相联系的健康和心理问题的预防和治疗模式，并通过适当的双

边和多边渠道交流这些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2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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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又鼓励会员国采取适当的措施，通过提高研究、分析和法医能力，继

续和加强监测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并酌情

与其他会员国和相关组织交流这些信息； 

 6. 鼓励会员国在以综合和平衡方式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时，继续考虑实行

广泛的各种立法、监管和行政措施应对出现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其中可包括

临时管制措施、对该物质类似物的管制法律和公共健康领域的行动，包括与医

药产品、消费者保护和有害物质相关的那些措施和行动； 

 7. 促请会员国在共同和分担责任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本国法律，进一步

合作开展司法和执法活动，应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甲

基苯丙胺）的制造和分销； 

 8.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依照经《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第 3 条和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2第 2 条，继续与世

界卫生组织合作，以便定期向委员会提供增改附表的建议； 

 9. 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相关国际和

区域组织的支持下，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联合专家协商会议通报的情

况，优先审查最普遍、持久和有害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10. 还邀请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继续探讨能否评估结构相关的物质和类似危

害性和依赖性潜能的物质，定期和经常提出附表中增列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建

议，并增强数据收集工具和促进根据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来源制定迅速评估战

略，这些来源例如包括法医和急诊医疗来源的严重健康事件数据、关于销售和

网站访问量趋势的网络数据分析、缉获可疑的受管制物质情况，以及执法组织

的其他信息； 

 11. 又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向委员会年度续会提交增改附表的建议，以便帮

助会员国为接着而来的委员会下届常会上作出的增改附表决定做好准备； 

 12.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加强收集关于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现有的机制，例如全球“合成药物监

测：分析、报告和趋势”方案、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预警咨询以及新型精神活性

物质国际行动项目事件通报系统； 

 13.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酌情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包

括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交

流这些信息； 

 14.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根据联合国规则和程序为上述目的提供预算

外资源。 

 


